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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須知附件 

須知附件-13 

 附件 8-1 價格標單範例示意 

 

 

 

 

 

 

假設「申請人承諾臺灣土地銀行更新後應獲配權利價值比率」： 

   

百分之   

 

假設主管機關核定之本都更案權利變換計畫所載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

值=6,000,000,000元 

且「申請人承諾臺灣土地銀行更新後應獲配權利價值比率」為 65.0000%時 

「申請人承諾臺灣土地銀行更新後應獲配權利價值」 

=6,000,000,000元 x 65.0000% = 3,900,000,000元 

 

 

 

 

 

 

陸  伍  點  零  零 零 零 

「申請人承諾臺灣土地銀行更新後應獲配權利價值」=本都更案「更新後土地及

建築物總權利價值」 x 「申請人承諾臺灣土地銀行更新後應獲配權利價值比率」 


